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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农业大学文件 
 

校研字〔2016〕10 号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河北农业大学 

关于印发《河北农业大学博士研究生创新能力

提升项目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中层单位： 

   《河北农业大学博士研究生创新能力提升项目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

经学校研究同意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河北农业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5月 30日 

送：校领导 
发：各中层单位 

  河北农业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5月 30日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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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农业大学 

博士研究生创新能力提升项目实施办法 

（试行） 

  

为提升我校博士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，根据《河北农业大学

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实施方案》，参照国家相关文件，制定本办法： 

一、项目内容 

采用学校、学科、导师联合资助，选派优秀博士研究生赴国

外大学或科研机构访学（即开展科研项目合作研究）。 

二、项目组织管理 

学校成立博士研究生创新能力提升项目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

项目政策的制定、人员选拔、项目考核等工作。主管副校长任组

长，研究生学院、学科与学位管理办公室、国际合作处和相关培

养学院为领导小组成员单位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

研究生学院，负责项目具体实施。 

三、资助对象和名额 

项目资助对象为我校在读博士研究生；年度资助名额为上年

招生人数的 10%（左右）。 

四、访学期限及资助方式 

项目资助的博士研究生访学期限为 12—24 个月，资助金额

为每生每年 10 万元（包括往返国际旅费和协议规定期间的生活

费等），访学期间享受在校生奖助学金待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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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、学科、导师出资比例依次为 40%、30%、30%。 

五、访学单位 

访学单位应为国际知名院校、科研院所，或为本领域世界一

流的专业或实验室。 

    六、申请者条件 

1、热爱祖国，具有学成回国服务的事业心和责任感。 

2、学习成绩优秀，专业基础扎实，科研能力突出，具有专

业发展潜力。 

3、身心健康。 

4、具有用外语进行科研交流的能力，外语水平达到国家留

学基金委要求标准；或者通过学校组织专家进行的外语水平测

试；或者申请者在近五年内曾在同一语种国家留学 8 个月以上。 

享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的学生可申请本项目延续资助。 

七、申请程序 

    资助对象采取“个人申请，单位推荐，专家评审”方式，遵

循“公正、公平、公开、择优”的选拨原则。 

1、个人申请 

    申请人征得导师同意后，填写《河北农业大学博士研究生公

派访学申请表》，并提供相关材料。 

2、申请人所在学院审批。 

3、申请派出单位为导师已有科研合作单位，优先资助。      

4、学校组织遴选，由研究生学院具体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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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时间为每年 10 月份。 

八、出国手续 

访学博士研究生按照学校有关规定办理。 

九、访学期间的管理 

1、访学博士研究生应严格遵守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法规

和所在实验室的有关规定，遵守我国外事有关规定。 

2、访学博士研究生每半年提交一次项目进展报告，研究生

学院根据项目实施情况，决定是否继续提供资助。 

十、项目考核 

1、访学博士生在访学期限内须在国际期刊发表至少一篇高

水平 SCI（EI）文章。 

2、访学结束后，访学博士生须撰写访学项目专题报告，经

研究生学院考核合格后，方可进行学位论文评阅、答辩等程序。  

十一、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，由研究生学院负责解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
